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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實

施要點」自即日停止適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考量目前政府機關已有相關鼓勵創新之獎勵，為避免重複

獎勵，本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

獎勵作業自106年1月1日起暫停辦理，未編列相關預算，

復經依106年3月27日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通盤檢討不合

時宜法令實施計畫」檢視旨揭實施要點，其規範業務已無

繼續辦理必要，爰自即日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(含行政院秘書長)、臺灣省政府、福建省政府、各直轄市

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行政院法規會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法規會 2017-12-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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